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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

第十七个“世界认可日”活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总

局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，有关行业学协会，各认证机构、检验检测

机构：

2024 年 6 月 9 日是第十七个“世界认可日”，在我国业内也被

认为是“中国认证认可日”。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

量发展和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，市场监管总局（认监委）决定组织开展第十七个“世界认

可日”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安排

（一）活动主题

结合国际认可论坛（IAF）、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（ILAC）

提出的国际主题“认可：赋能明天，塑造未来”，确定国内主题为：认

证认可检验检测：创新 合作 未来。

（二）主场活动

市场监管总局（认监委）将于 6 月 6 日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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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“世界认可日”活动暨“中国认证认可大会”。“中国认证认

可大会”为中国特色的合格评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，突出开放性、

国际性、专业性、权威性，旨在通过搭建面向国内外政府部门、合格

评定机构、产学研界、社会用户及相关组织的交流合作平台，广泛

开展合格评定领域政策研究、成果发布、技术交流、磋商对话、合作

签约等活动，提升我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的服务水平、社会影响和

国际地位。

本次大会将邀请国内外有关政府部门、国际组织、专家学者、

行业机构、知名企业等代表出席。届时，市场监管总局、河北省和

雄安新区领导，国际认可论坛、国际标准化组织、国际电工委员会、

国际检验检测认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官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将到

会并致辞。大会还将发布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成果和质量认证

“小而美”国际互认合作、质量认证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、检验检测

促进产业升级等优秀案例，组织相关区域市场监管部门 CCC 免办

工作联动机制以及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从业机构服务绿色低碳发

展、雄安新区建设等合作签约，并开展认可发展新趋势、认证认可

检验检测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、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支撑未来城

市建设等专题交流。

（三）各地系列活动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从业机构结合实际，在“世界认可日”前

后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活动，积极宣传认证认可检验检测

的市场信用工具、质量管理工具、贸易便利工具等作用，推动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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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可检验检测行业改革创新和国际合作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，服

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精心部署，认真组织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把“世界认可日”活动作为重点工作，结合

开展加快推进认证认可高水平对外开放、认证认可强企强链强县、

检验检测服务产业升级、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宣传普及等专项行动

部署，认真制定和实施“世界认可日”活动方案，切实发挥牵头作

用，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的协同联动，组织辖区从业机

构积极参与，形成有力度、有声势的活动氛围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

积极创新宣传理念、方式和手段，充分借助新闻媒体、网络新

媒体资源，大力宣传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，深入挖掘认证认可检

验检测在服务区域发展战略、助推产业提质升级、服务绿色低碳发

展、深化国际合作互认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优秀事例，讲好中国认

证认可检验检测故事，不断提升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的行业形象和

社会影响。

（三）明纪正风，求真务实

结合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弘扬求真务

实的工作作风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

紧日子的要求，严格执行总局和各地关于加强会议论坛活动规范

管理的各项规定，坚决反对“四风”，力戒形式主义，严禁铺张浪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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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借活动之名搞乱摊派、乱收费，确保不增加企业和群众负担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请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

（厅、委）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“世界认可日”活动方案，并及时报送

活动开展情况和宣传报道素材，加强对辖区内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

部门的工作指导。

（二）国家认监委将编印“世界认可日”活动宣传海报和相关宣

传资料，宣传海报和其他宣传资料请登录国家认监委网站“世界认

可日”专区下载。

联系人：

张磊柱，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认监委秘书处，联系电话：

010－82262694，邮箱：rzjgs＠samr. gov. cn。

王孝霞，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认可管理处，联系电话：

010－82262737，邮箱：rzjgs＠samr. gov. cn 。

周 婕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

010－67105260，邮箱：zhouj＠cnas. org. cn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4 年 5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